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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113 年臺灣藥事報導獎 活動辦法 

 

壹、 設立目的： 

  為獎勵報導臺灣藥師形象及藥師為社會上藥事專業、防疫、公共衛生及

公益的貢獻，鼓勵國內新聞從業人員發表藥師專業、公共衛生有助社會公益

公義之公共議題之平面或媒體新聞報導或文學等各式創作，透過盡職調查、

詳實報導或發表評論，增進民眾對藥師的瞭解，促進藥師和社會大眾的良性

互動，打造臺灣藥師專業優質形象，特設置「藥事報導獎」本辦法。 

 

貳、 主辦單位: 

 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 

參、 徵獎時程： 

一、公告收件：5月 10日起至 6月 14日收件截止。 

二、評審日期：6月 17-25日(6月 17日初審， 6月 24日複審) 

三、得獎公告：6月 26-28日 

四、頒獎日期：7月 14日會員代表大會公開表揚 

 

肆、 投稿主題 

凡發表、刊登及播出於平面媒體(國內報紙、雜誌、網路媒體)及影音媒

體(廣播或電視節目)中之新聞報導與醫藥評論，其內容有關以下主題。 

一、 藥師、藥局、醫院、藥事服務、用藥安全、送藥到府、長照及藥事相關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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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主題等藥師或藥事專業活動。 

二、 藥師相關執業心路歷程、與病人之關係，公共衛生、防疫工作及公益活動

等藥師於社會公益公義之相關活動。 

 針對以上主題優質深入報導或評論，打造臺灣藥師專業優質形象，增進

民眾對藥師的瞭解，促進藥師和社會大眾的良性互動，足以彰顯藥師專業及

相關非專業對社會有貢獻之作品。 

 

伍、 參加對象： 

藥事或藥師新聞報導或評論作品的新聞媒體作者始符合參賽資格，不分

年齡及國籍，以中文創作且為原創作品，每一作品僅限參賽一次。 

一、 平面媒體組:持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(自然人) 發表、刊登及播出

投稿主題相關報導於平面媒體(國內報紙、雜誌、網路媒體)等大眾

傳播媒體中之新聞報導或評論露出者。 

二、 影音媒體組: 持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(自然人)，發表、刊登及播

出投稿主題於影音媒體(廣播或電視節目)等大眾傳播媒體中之新

聞報導或評論露出者。 

 

陸、 作品規格 

一、徵選報導期間:以前一年度發表之、刊播之作品為限，若為系列作品，

須至少有三分之二符合參賽日期規定。 

二、組別:平面媒體組與影音媒體組 2組。 

(一) 平面媒體組:發表、刊登及播出於平面媒體(國內報紙、雜誌、網

路媒體)，內容以文字、圖片或圖表為主，每篇限 1,000字以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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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屬系列報導請合併報名，須檢附相關網址檔案。報名表及相關

內容一式 7份。 

(二) 影音媒體組:發表、刊登及播出於影音媒體(廣播或電視節目)，作

品內容須以多媒體、影音、廣播刊出為主，發表於新聞媒體（電

視、網路、電台等）之影音之報導，檢附相關網址檔案以 MP4格

式收件，時長以 10分鐘內為限。報名表及相關內容一式 7份。 

 

柒、 獎項內容: 

獎項 獎勵方式 

平面媒體組 

特優 1名，頒予新臺幣貳萬元、獎座乙座。 

優等 2名，頒予新臺幣壹萬元，獎狀乙紙。 

佳作 3名，頒予新臺幣伍仟元，獎狀乙紙。 

影音媒體組 

特優 1名，頒予新臺幣貳萬元、獎座乙座。 

優等 2名，頒予新臺幣壹萬元，獎狀乙紙。 

佳作 3名，頒予新臺幣伍仟元，獎狀乙紙。 

本獎項依評審委員審查結果給獎，每位參賽者得獎作品每屆同一組別僅可

擇一獲獎。 

若評審結果未得具給獎標準之作品，該獎項得以「從缺」處理之。 

 

捌、 評審方式 

一、 評審委員:7人，包括社會公正人士(1)、專業媒體人員(2)及本會代

表(4人)，由本會理事長遴選後邀請擔任。 

二、 評審作業：評審委員初審後產生入圍名單，再經複審會議選出獲獎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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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。  

三、 評審委員擔任本獎評審委員期間，均不得參選。評審過程，評審委員

如遇自身參與編輯或出版之作品，應全程迴避該作品之討論與評審過

程，以示公允。  

四、 評分標準與方式由本會與評審委員共同訂定之。 

 

玖、 報名方式 

報名參賽者請自行至本會網站(https://www.taiwan-pharma.org.tw/)下載

報名表及相關文件，填寫報名資料後送出，於指定欄位簽名後，於掛號郵寄

書面資料至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(10452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

67號 5樓)，每位參賽者至多報名 2件作品，並於信封註明參賽類別。郵戳

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郵件內容包括以下文件: 

一、書面報名表正本 1份(已簽署的) 

二、參賽作品 1份(已簽署的) 

三、「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」正本 1 份 

四、「著作權讓與及著作權授權同意書」正本 1 份 

  

壹拾、 注意事項 

一、 每份作品只限報名所屬類別單一獎項，不得重複報名。 

二、 參賽作品及所附資料恕不退還，請自行留稿。 

三、 評選過程中評審對作品有疑義，參加人應提證明釋疑。 

四、 入圍及獲獎之作品，倘有侵害他人權利、非自行製作或違反善良風俗

或法令情事，且經查證屬實者，本會得取消其入圍及得獎資格，並收

回其已領得之獎座及獎金。 

https://www.taiwan-pharma.org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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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得獎者並應配合本會所舉辦之相關頒獎及推廣活動，若無法出席頒獎

活動得委託代領者。 

六、 所得獎金依稅法及二代健保相關法令處理。 

七、 本藥事報導獎項及辦法之相關名詞或定義有爭執時，以主辦單位之解

釋權為準。 

八、 主辦單位對本藥事報導獎項及辦法所有內容擁有最終解釋權，並保留

隨時修改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。若有其他未盡事宜，則以本會網站最

終公告之說明為準。 


